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协议书 

 

甲方:山东交通学院   

乙方: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

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 号)文件要求，培养符合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

建共赢”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共同在乙方建立研究生实践教学基

地，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现就有关研究生实践教学合作具体事

宜协议如下: 

一、设立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 

1.双方一致同意在乙方设立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以下简称实践

教学基地)。 

2.每年根据实际情况，由甲方选送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到实践

教学基地进行联合培养和专业实践。 

3.以基地为依托，双方合作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与实践教学，

服务交通行业与山东省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实践教学模式与培养内容 

1.甲乙双方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友好协商，确定当年选派的学生数

量及培养方向。 

2.甲乙双方选拔校内外优秀导师成立研究生实践教学导师工作



组，对研究生的专业实践、科研及学位论文选题答辩等工作进行联合

指导。 

3.利用实践教学进行培养的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和考试要求按照

甲方规定执行;根据乙方条件，甲方安排部分专业实践在乙方进行。 

4.结合乙方需求，由导师组确定研究生选题，中期考核、学位论

文开题和答辩由甲乙双方共同组织、评价。 

三、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根据乙方需求选派研究生进行联合培养。 

2.甲方负责学生企业导师的聘任工作，对乙方推荐导师候选人进

行培训，达到条件要求的聘任为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研究生，并按规

定支付报酬。 

3.甲方导师应定期与乙方校外导师进行沟通，了解学生培养情况

及培养进程，并对乙方校外导师指导工作进行监督。 

4.甲方优先向乙方推荐符合需求的优秀毕业研究生。 

5.甲方将基地作为办学资源共享共建，吸纳乙方校外导师参加甲

方学科建设工作、课题研究和重要学术活动。 

四、乙方权利和义务 

l.乙方为甲方研究生提供选题范围，并协助甲方指定校外导师。 

2.乙方为甲方研究生提供必要的学习、实验场地与仪器设备等工

作条件。共享科技成果数据库、技术标准数据库、科技文献、图书资

料等各种设施平台。 

3.对甲方毕业的研究生，乙方具有优先选择权，可与甲方研究生



预先达成就业协议。 

4.乙方根据实际情况为甲方研究生每月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 

5.根据保密要求，乙方可与甲方教师、研究生签署保保密协议书， 

6.乙方对甲方研究生在乙方进行专业实践学习或科研工作期间

提供劳动安全保护。 

五、知识产权 

1.对于甲方研究生发表与在乙方工作相关的论文，作者署名可包

含乙方校外导师，单位署名中可列乙方为第二单位。 

2.甲方研究生在乙方工作获得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科研奖励等

科研成果，成果为双方共同所有，双方另存协议。 

六、保密责任 

l.甲乙双方及甲方研究生应严格履行所有相关保密规定。 

2.对于因履行本协议约定的研发项目所产生的技术成果，如果甲

乙双方决定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在该技术成果被有关机关依法定程序

公开前，双方均有义务予以保密。 

3.未经对方书面同意，双方对保密信息不得提供、泄漏给第三方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让第三方知系。 

4.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自签订协议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协议

期满两年以内。 

七、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 

1.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约定的义务给

对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对方损失。 




